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財訴字第5號

原      告  甲○○    住○○市○○區○○路000號

訴訟代理人  陳慶祥律師

被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蔡忞旻律師

            陳冠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

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佰貳拾萬元。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

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

2款、家事事件法第51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原請求

被告應將如附表二所示不動產（下合稱系爭房地）之應有部

分2分之1移轉登記予原告（參本院卷第9至11頁），後於民

國112年4月10日具狀變更其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

（下同）820萬元（參本院卷第169頁），經核其請求之基礎

事實同一，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兩造前於81年3月1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

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夫妻財產制。後原告於111年9月26日

起訴請求離婚，經本院於111年11月24日以111年司家調字第

1133號調解離婚成立，兩造婚姻關係自是日解消，本件即應

以111年9月26日為計算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基準日。而原告

婚後財產詳如附表一所示，無婚後債務；被告之婚後財產、

債務詳如附表二、三所示。是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030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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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剩餘財產差額820萬元。並聲明：被告

應給付原告820萬元。

二、被告則以：兩造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之家庭支出雖多由原告

經營工程行之收入所負擔，惟被告亦在照顧兒女及操持家務

上不遺餘力，而被告收入較低，又因照顧家庭影響升遷，因

而要求原告贈與房地，以求未來有保障，後原告即於97年間

購買系爭房地贈與被告，不但開立支票支付頭期款，其後亦

將工程款轉入被告帳戶，供被告繳納房屋貸款，原告即以此

方式支付系爭房地價金，是系爭房地為被告受贈取得，非屬

被告之婚後財產。此外，如認系爭房地為被告之婚後財產，

則因系爭房地之貸款皆由被告繳納，原告就取得系爭房地並

無貢獻與協力，再衡酌原告對家事勞動、管教、養護子女協

力甚低，且兩造婚姻破裂係肇因於原告外遇，原告自111年2

月外遇後，對家庭生活之維持近無貢獻，將其時間、金錢都

給外遇對象，另兩造子女丙○○有智能障礙，無謀生能力，

仰賴他人長期養護，卻由被告一肩扛起照顧之責，如以剩餘

財產差額平均分配，顯失公平，應依民法第1030之1第2項、

第3項之規定，調整原告所得分配差額之比例至10分之1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

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

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

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

不在此限：一、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二、慰撫

金。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

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

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及第1030條之4第1項分別定有明

文。原告主張兩造前於81年3月1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

制，後原告於111年9月26日起訴請求離婚，本件應以該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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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基準日等情，均為被告所不爭執

（參本院卷第233頁），是依民法第1005條之規定，應以法

定財產制為兩造之夫妻財產制，原告請求計算兩造於基準日

之剩餘財產差額進行分配，即屬有據。

(二)原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詳如附表一所示，且無婚後債務，

為兩造所不爭執（參本院卷第371、506頁），應堪認定。是

原告之剩餘財產合計為270萬1733元。

(三)原告主張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婚後債務詳如附表二、

三所示等情。被告就如附表三所示部分並無爭執，惟辯稱系

爭房地係原告所贈與，非屬婚後財產等語。按當事人主張之

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

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

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

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於

訴訟上所為之自認，於辯論主義所行之範圍內有拘束當事人

及法院之效力，法院應認其自認之事實為真，以之為裁判之

基礎，在未經自認人合法撤銷其自認前，法院不得為與自認

之事實相反之認定。而自認之撤銷，自認人除應向法院為撤

銷其自認之表示外，尚須舉證證明其自認與事實不符，或經

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430號

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系爭房地為被告之婚後財產等

情，業據被告於112年3月28日言詞辯論期日所不爭執（參本

院卷第168頁），顯已就此事實為訴訟上自認甚明，嗣後雖

翻異其詞，惟未曾表示要撤銷前開自認，揆諸前開裁判意

旨，本院即不得為與其自認之事實為相反之認定，是原告此

部分主張，應堪採信。另原告主張系爭房地於基準日之價值

為2251萬5656元，而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債務詳如附表三所

示，亦為被告所不爭執（參本院卷第506頁），應堪認定。

是被告婚後財產為2251萬5656元，婚後債務合計為299萬340

0元，被告之剩餘財產為1952萬2256元（計算式：2251萬565

6元－299萬3400元＝1952萬2256元）。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四)據此，原告之剩餘財產為270萬1733元，被告之剩餘財產為1

952萬2256元。是兩造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為841萬262元

【計算式：（1952萬2256元－270萬1733元）÷2＝841萬262

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之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其中820萬元，即屬有據。　　

(五)再按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

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

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

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

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

因素，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雖辯

稱兩造婚姻破裂係肇因於原告外遇，原告自111年2月外遇

後，對家庭生活之維持近無貢獻，被告亦需獨力照護有智能

障礙之子女丙○○，且系爭房地之貸款皆由被告繳納，原告

就取得系爭房地實無貢獻與協力等情，並提出丙○○之身心

障礙證明、交易明細、存摺影本等件為證。惟被告已自承兩

造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多由原告所經營之工程行收入支出

家庭所需，且由原告開立支票支付系爭房地頭期款，貸款則

是由被告以帳戶內原告賺取之工程款所繳納等語（參本院卷

第506、522頁），且觀之被告所提出前揭交易明細，被告用

以繳納系爭房地貸款之帳戶於100年8月22日至000年0月00日

間，有多筆自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帳戶所存入數十萬元至100

萬元不等之交易紀錄（參本院卷第463頁），亦與被告前開

所述相符，堪認原告確曾以經營工程行之收入負擔兩造家庭

經濟支出，縱認原告近年有因與他人交往或與被告感情不

睦，而未協助照護子女丙○○之情，亦難認兩造對於被告此

部分婚後財產之取得有貢獻不相當之情，是被告所提出前開

證據，均不足認定兩造平均分配剩餘財產之差額，有何顯失

公平之情形，被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被告此部

分辯解，尚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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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82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被告答辯聲明固聲

請供擔保免為假執行，然需係法院判決宣告原告得為假執

行，被告始有預供擔保以阻止假執行之必要，而本件並無民

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所列各款法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之

情形，原告訴之聲明亦未聲請宣告假執行（參本院卷第169

頁），是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必要，附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

述，被告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後所提出之書狀，亦無從予以

審酌，均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

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附表一：（金額：新臺幣）

附表二：（金額：新臺幣）

編號                   財產    基準日價值 

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沙鹿分行帳號000000000000

號帳戶存款

77萬2737元

2 沙鹿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 107萬2396元

3 三商美邦人壽祥安終身壽險保單價值準備金 18萬3943元

4 三商美邦人壽心安久久殘廢照護終身健康保險

保單價值準備金

45萬9802元

5 國泰人壽美滿人生101終身壽險保單價值準備金 21萬2855元

編號                  財產    基準日價值 

1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2251萬565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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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金額：新臺幣）

2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3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4 臺中市○○區○○段000○號建物

（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0號）

編號         債務  基準日餘額

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貸款 15萬3400元

2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貸款 284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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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財訴字第5號
原      告  甲○○    住○○市○○區○○路000號
訴訟代理人  陳慶祥律師
被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蔡忞旻律師
            陳冠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佰貳拾萬元。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家事事件法第51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原請求被告應將如附表二所示不動產（下合稱系爭房地）之應有部分2分之1移轉登記予原告（參本院卷第9至11頁），後於民國112年4月10日具狀變更其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20萬元（參本院卷第169頁），經核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兩造前於81年3月1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夫妻財產制。後原告於111年9月26日起訴請求離婚，經本院於111年11月24日以111年司家調字第1133號調解離婚成立，兩造婚姻關係自是日解消，本件即應以111年9月26日為計算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基準日。而原告婚後財產詳如附表一所示，無婚後債務；被告之婚後財產、債務詳如附表二、三所示。是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剩餘財產差額820萬元。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820萬元。
二、被告則以：兩造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之家庭支出雖多由原告經營工程行之收入所負擔，惟被告亦在照顧兒女及操持家務上不遺餘力，而被告收入較低，又因照顧家庭影響升遷，因而要求原告贈與房地，以求未來有保障，後原告即於97年間購買系爭房地贈與被告，不但開立支票支付頭期款，其後亦將工程款轉入被告帳戶，供被告繳納房屋貸款，原告即以此方式支付系爭房地價金，是系爭房地為被告受贈取得，非屬被告之婚後財產。此外，如認系爭房地為被告之婚後財產，則因系爭房地之貸款皆由被告繳納，原告就取得系爭房地並無貢獻與協力，再衡酌原告對家事勞動、管教、養護子女協力甚低，且兩造婚姻破裂係肇因於原告外遇，原告自111年2月外遇後，對家庭生活之維持近無貢獻，將其時間、金錢都給外遇對象，另兩造子女丙○○有智能障礙，無謀生能力，仰賴他人長期養護，卻由被告一肩扛起照顧之責，如以剩餘財產差額平均分配，顯失公平，應依民法第1030之1第2項、第3項之規定，調整原告所得分配差額之比例至10分之1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一、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二、慰撫金。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及第1030條之4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兩造前於81年3月1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後原告於111年9月26日起訴請求離婚，本件應以該日為計算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基準日等情，均為被告所不爭執（參本院卷第233頁），是依民法第1005條之規定，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之夫妻財產制，原告請求計算兩造於基準日之剩餘財產差額進行分配，即屬有據。
(二)原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詳如附表一所示，且無婚後債務，為兩造所不爭執（參本院卷第371、506頁），應堪認定。是原告之剩餘財產合計為270萬1733元。
(三)原告主張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婚後債務詳如附表二、三所示等情。被告就如附表三所示部分並無爭執，惟辯稱系爭房地係原告所贈與，非屬婚後財產等語。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於訴訟上所為之自認，於辯論主義所行之範圍內有拘束當事人及法院之效力，法院應認其自認之事實為真，以之為裁判之基礎，在未經自認人合法撤銷其自認前，法院不得為與自認之事實相反之認定。而自認之撤銷，自認人除應向法院為撤銷其自認之表示外，尚須舉證證明其自認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430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系爭房地為被告之婚後財產等情，業據被告於112年3月28日言詞辯論期日所不爭執（參本院卷第168頁），顯已就此事實為訴訟上自認甚明，嗣後雖翻異其詞，惟未曾表示要撤銷前開自認，揆諸前開裁判意旨，本院即不得為與其自認之事實為相反之認定，是原告此部分主張，應堪採信。另原告主張系爭房地於基準日之價值為2251萬5656元，而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債務詳如附表三所示，亦為被告所不爭執（參本院卷第506頁），應堪認定。是被告婚後財產為2251萬5656元，婚後債務合計為299萬3400元，被告之剩餘財產為1952萬2256元（計算式：2251萬5656元－299萬3400元＝1952萬2256元）。　
(四)據此，原告之剩餘財產為270萬1733元，被告之剩餘財產為1952萬2256元。是兩造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為841萬262元【計算式：（1952萬2256元－270萬1733元）÷2＝841萬26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中820萬元，即屬有據。　　
(五)再按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雖辯稱兩造婚姻破裂係肇因於原告外遇，原告自111年2月外遇後，對家庭生活之維持近無貢獻，被告亦需獨力照護有智能障礙之子女丙○○，且系爭房地之貸款皆由被告繳納，原告就取得系爭房地實無貢獻與協力等情，並提出丙○○之身心障礙證明、交易明細、存摺影本等件為證。惟被告已自承兩造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多由原告所經營之工程行收入支出家庭所需，且由原告開立支票支付系爭房地頭期款，貸款則是由被告以帳戶內原告賺取之工程款所繳納等語（參本院卷第506、522頁），且觀之被告所提出前揭交易明細，被告用以繳納系爭房地貸款之帳戶於100年8月22日至000年0月00日間，有多筆自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帳戶所存入數十萬元至100萬元不等之交易紀錄（參本院卷第463頁），亦與被告前開所述相符，堪認原告確曾以經營工程行之收入負擔兩造家庭經濟支出，縱認原告近年有因與他人交往或與被告感情不睦，而未協助照護子女丙○○之情，亦難認兩造對於被告此部分婚後財產之取得有貢獻不相當之情，是被告所提出前開證據，均不足認定兩造平均分配剩餘財產之差額，有何顯失公平之情形，被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被告此部分辯解，尚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82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被告答辯聲明固聲請供擔保免為假執行，然需係法院判決宣告原告得為假執行，被告始有預供擔保以阻止假執行之必要，而本件並無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所列各款法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之情形，原告訴之聲明亦未聲請宣告假執行（參本院卷第169頁），是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必要，附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述，被告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後所提出之書狀，亦無從予以審酌，均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附表一：（金額：新臺幣）
		編號

		                  財產   

		基準日價值 



		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沙鹿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

		77萬2737元



		2

		沙鹿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

		107萬2396元



		3

		三商美邦人壽祥安終身壽險保單價值準備金

		18萬3943元



		4

		三商美邦人壽心安久久殘廢照護終身健康保險保單價值準備金

		45萬9802元



		5

		國泰人壽美滿人生101終身壽險保單價值準備金

		21萬2855元









附表二：（金額：新臺幣）
		編號

		                 財產   

		基準日價值 



		1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2251萬5656元



		2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3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4

		臺中市○○區○○段000○號建物
（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0號）

		










附表三：（金額：新臺幣）
		編號

		        債務 

		基準日餘額



		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貸款

		15萬3400元



		2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貸款

		284萬元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財訴字第5號
原      告  甲○○    住○○市○○區○○路000號
訴訟代理人  陳慶祥律師
被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蔡忞旻律師
            陳冠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
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佰貳拾萬元。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
    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
    2款、家事事件法第51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原請求
    被告應將如附表二所示不動產（下合稱系爭房地）之應有部
    分2分之1移轉登記予原告（參本院卷第9至11頁），後於民
    國112年4月10日具狀變更其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
    （下同）820萬元（參本院卷第169頁），經核其請求之基礎
    事實同一，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兩造前於81年3月1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
    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夫妻財產制。後原告於111年9月26日
    起訴請求離婚，經本院於111年11月24日以111年司家調字第
    1133號調解離婚成立，兩造婚姻關係自是日解消，本件即應
    以111年9月26日為計算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基準日。而原告
    婚後財產詳如附表一所示，無婚後債務；被告之婚後財產、
    債務詳如附表二、三所示。是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030條之1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剩餘財產差額820萬元。並聲明：被告
    應給付原告820萬元。
二、被告則以：兩造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之家庭支出雖多由原告
    經營工程行之收入所負擔，惟被告亦在照顧兒女及操持家務
    上不遺餘力，而被告收入較低，又因照顧家庭影響升遷，因
    而要求原告贈與房地，以求未來有保障，後原告即於97年間
    購買系爭房地贈與被告，不但開立支票支付頭期款，其後亦
    將工程款轉入被告帳戶，供被告繳納房屋貸款，原告即以此
    方式支付系爭房地價金，是系爭房地為被告受贈取得，非屬
    被告之婚後財產。此外，如認系爭房地為被告之婚後財產，
    則因系爭房地之貸款皆由被告繳納，原告就取得系爭房地並
    無貢獻與協力，再衡酌原告對家事勞動、管教、養護子女協
    力甚低，且兩造婚姻破裂係肇因於原告外遇，原告自111年2
    月外遇後，對家庭生活之維持近無貢獻，將其時間、金錢都
    給外遇對象，另兩造子女丙○○有智能障礙，無謀生能力，仰
    賴他人長期養護，卻由被告一肩扛起照顧之責，如以剩餘財
    產差額平均分配，顯失公平，應依民法第1030之1第2項、第
    3項之規定，調整原告所得分配差額之比例至10分之1等語資
    為抗辯。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
    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
    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
    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
    不在此限：一、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二、慰撫金
    。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
    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
    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及第1030條之4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原告主張兩造前於81年3月1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
    後原告於111年9月26日起訴請求離婚，本件應以該日為計算
    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基準日等情，均為被告所不爭執（參本
    院卷第233頁），是依民法第1005條之規定，應以法定財產
    制為兩造之夫妻財產制，原告請求計算兩造於基準日之剩餘
    財產差額進行分配，即屬有據。
(二)原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詳如附表一所示，且無婚後債務，
    為兩造所不爭執（參本院卷第371、506頁），應堪認定。是
    原告之剩餘財產合計為270萬1733元。
(三)原告主張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婚後債務詳如附表二、
    三所示等情。被告就如附表三所示部分並無爭執，惟辯稱系
    爭房地係原告所贈與，非屬婚後財產等語。按當事人主張之
    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
    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
    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
    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於
    訴訟上所為之自認，於辯論主義所行之範圍內有拘束當事人
    及法院之效力，法院應認其自認之事實為真，以之為裁判之
    基礎，在未經自認人合法撤銷其自認前，法院不得為與自認
    之事實相反之認定。而自認之撤銷，自認人除應向法院為撤
    銷其自認之表示外，尚須舉證證明其自認與事實不符，或經
    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430號
    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系爭房地為被告之婚後財產等情
    ，業據被告於112年3月28日言詞辯論期日所不爭執（參本院
    卷第168頁），顯已就此事實為訴訟上自認甚明，嗣後雖翻
    異其詞，惟未曾表示要撤銷前開自認，揆諸前開裁判意旨，
    本院即不得為與其自認之事實為相反之認定，是原告此部分
    主張，應堪採信。另原告主張系爭房地於基準日之價值為22
    51萬5656元，而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債務詳如附表三所示，
    亦為被告所不爭執（參本院卷第506頁），應堪認定。是被
    告婚後財產為2251萬5656元，婚後債務合計為299萬3400元
    ，被告之剩餘財產為1952萬2256元（計算式：2251萬5656元
    －299萬3400元＝1952萬2256元）。　
(四)據此，原告之剩餘財產為270萬1733元，被告之剩餘財產為1
    952萬2256元。是兩造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為841萬262元【
    計算式：（1952萬2256元－270萬1733元）÷2＝841萬262元，
    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之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其中820萬元，即屬有據。　　
(五)再按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雖辯稱兩造婚姻破裂係肇因於原告外遇，原告自111年2月外遇後，對家庭生活之維持近無貢獻，被告亦需獨力照護有智能障礙之子女丙○○，且系爭房地之貸款皆由被告繳納，原告就取得系爭房地實無貢獻與協力等情，並提出丙○○之身心障礙證明、交易明細、存摺影本等件為證。惟被告已自承兩造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多由原告所經營之工程行收入支出家庭所需，且由原告開立支票支付系爭房地頭期款，貸款則是由被告以帳戶內原告賺取之工程款所繳納等語（參本院卷第506、522頁），且觀之被告所提出前揭交易明細，被告用以繳納系爭房地貸款之帳戶於100年8月22日至000年0月00日間，有多筆自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帳戶所存入數十萬元至100萬元不等之交易紀錄（參本院卷第463頁），亦與被告前開所述相符，堪認原告確曾以經營工程行之收入負擔兩造家庭經濟支出，縱認原告近年有因與他人交往或與被告感情不睦，而未協助照護子女丙○○之情，亦難認兩造對於被告此部分婚後財產之取得有貢獻不相當之情，是被告所提出前開證據，均不足認定兩造平均分配剩餘財產之差額，有何顯失公平之情形，被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被告此部分辯解，尚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82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被告答辯聲明固聲
    請供擔保免為假執行，然需係法院判決宣告原告得為假執行
    ，被告始有預供擔保以阻止假執行之必要，而本件並無民事
    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所列各款法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之情
    形，原告訴之聲明亦未聲請宣告假執行（參本院卷第169頁
    ），是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必要，附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述
    ，被告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後所提出之書狀，亦無從予以審
    酌，均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
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附表一：（金額：新臺幣）
編號                   財產    基準日價值  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沙鹿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 77萬2737元 2 沙鹿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 107萬2396元 3 三商美邦人壽祥安終身壽險保單價值準備金 18萬3943元 4 三商美邦人壽心安久久殘廢照護終身健康保險保單價值準備金 45萬9802元 5 國泰人壽美滿人生101終身壽險保單價值準備金 21萬2855元 

附表二：（金額：新臺幣）
編號                  財產    基準日價值  1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2251萬5656元 2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3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4 臺中市○○區○○段000○號建物 （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0號）  

附表三：（金額：新臺幣）
編號         債務  基準日餘額 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貸款 15萬3400元 2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貸款 284萬元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財訴字第5號
原      告  甲○○    住○○市○○區○○路000號
訴訟代理人  陳慶祥律師
被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蔡忞旻律師
            陳冠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佰貳拾萬元。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家事事件法第51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原請求被告應將如附表二所示不動產（下合稱系爭房地）之應有部分2分之1移轉登記予原告（參本院卷第9至11頁），後於民國112年4月10日具狀變更其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20萬元（參本院卷第169頁），經核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兩造前於81年3月1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夫妻財產制。後原告於111年9月26日起訴請求離婚，經本院於111年11月24日以111年司家調字第1133號調解離婚成立，兩造婚姻關係自是日解消，本件即應以111年9月26日為計算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基準日。而原告婚後財產詳如附表一所示，無婚後債務；被告之婚後財產、債務詳如附表二、三所示。是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剩餘財產差額820萬元。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820萬元。
二、被告則以：兩造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之家庭支出雖多由原告經營工程行之收入所負擔，惟被告亦在照顧兒女及操持家務上不遺餘力，而被告收入較低，又因照顧家庭影響升遷，因而要求原告贈與房地，以求未來有保障，後原告即於97年間購買系爭房地贈與被告，不但開立支票支付頭期款，其後亦將工程款轉入被告帳戶，供被告繳納房屋貸款，原告即以此方式支付系爭房地價金，是系爭房地為被告受贈取得，非屬被告之婚後財產。此外，如認系爭房地為被告之婚後財產，則因系爭房地之貸款皆由被告繳納，原告就取得系爭房地並無貢獻與協力，再衡酌原告對家事勞動、管教、養護子女協力甚低，且兩造婚姻破裂係肇因於原告外遇，原告自111年2月外遇後，對家庭生活之維持近無貢獻，將其時間、金錢都給外遇對象，另兩造子女丙○○有智能障礙，無謀生能力，仰賴他人長期養護，卻由被告一肩扛起照顧之責，如以剩餘財產差額平均分配，顯失公平，應依民法第1030之1第2項、第3項之規定，調整原告所得分配差額之比例至10分之1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一、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二、慰撫金。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及第1030條之4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兩造前於81年3月1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後原告於111年9月26日起訴請求離婚，本件應以該日為計算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基準日等情，均為被告所不爭執（參本院卷第233頁），是依民法第1005條之規定，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之夫妻財產制，原告請求計算兩造於基準日之剩餘財產差額進行分配，即屬有據。
(二)原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詳如附表一所示，且無婚後債務，為兩造所不爭執（參本院卷第371、506頁），應堪認定。是原告之剩餘財產合計為270萬1733元。
(三)原告主張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婚後債務詳如附表二、三所示等情。被告就如附表三所示部分並無爭執，惟辯稱系爭房地係原告所贈與，非屬婚後財產等語。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於訴訟上所為之自認，於辯論主義所行之範圍內有拘束當事人及法院之效力，法院應認其自認之事實為真，以之為裁判之基礎，在未經自認人合法撤銷其自認前，法院不得為與自認之事實相反之認定。而自認之撤銷，自認人除應向法院為撤銷其自認之表示外，尚須舉證證明其自認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430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系爭房地為被告之婚後財產等情，業據被告於112年3月28日言詞辯論期日所不爭執（參本院卷第168頁），顯已就此事實為訴訟上自認甚明，嗣後雖翻異其詞，惟未曾表示要撤銷前開自認，揆諸前開裁判意旨，本院即不得為與其自認之事實為相反之認定，是原告此部分主張，應堪採信。另原告主張系爭房地於基準日之價值為2251萬5656元，而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債務詳如附表三所示，亦為被告所不爭執（參本院卷第506頁），應堪認定。是被告婚後財產為2251萬5656元，婚後債務合計為299萬3400元，被告之剩餘財產為1952萬2256元（計算式：2251萬5656元－299萬3400元＝1952萬2256元）。　
(四)據此，原告之剩餘財產為270萬1733元，被告之剩餘財產為1952萬2256元。是兩造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為841萬262元【計算式：（1952萬2256元－270萬1733元）÷2＝841萬26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中820萬元，即屬有據。　　
(五)再按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雖辯稱兩造婚姻破裂係肇因於原告外遇，原告自111年2月外遇後，對家庭生活之維持近無貢獻，被告亦需獨力照護有智能障礙之子女丙○○，且系爭房地之貸款皆由被告繳納，原告就取得系爭房地實無貢獻與協力等情，並提出丙○○之身心障礙證明、交易明細、存摺影本等件為證。惟被告已自承兩造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多由原告所經營之工程行收入支出家庭所需，且由原告開立支票支付系爭房地頭期款，貸款則是由被告以帳戶內原告賺取之工程款所繳納等語（參本院卷第506、522頁），且觀之被告所提出前揭交易明細，被告用以繳納系爭房地貸款之帳戶於100年8月22日至000年0月00日間，有多筆自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帳戶所存入數十萬元至100萬元不等之交易紀錄（參本院卷第463頁），亦與被告前開所述相符，堪認原告確曾以經營工程行之收入負擔兩造家庭經濟支出，縱認原告近年有因與他人交往或與被告感情不睦，而未協助照護子女丙○○之情，亦難認兩造對於被告此部分婚後財產之取得有貢獻不相當之情，是被告所提出前開證據，均不足認定兩造平均分配剩餘財產之差額，有何顯失公平之情形，被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被告此部分辯解，尚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82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被告答辯聲明固聲請供擔保免為假執行，然需係法院判決宣告原告得為假執行，被告始有預供擔保以阻止假執行之必要，而本件並無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所列各款法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之情形，原告訴之聲明亦未聲請宣告假執行（參本院卷第169頁），是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必要，附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述，被告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後所提出之書狀，亦無從予以審酌，均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附表一：（金額：新臺幣）
		編號

		                  財產   

		基準日價值 



		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沙鹿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

		77萬2737元



		2

		沙鹿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

		107萬2396元



		3

		三商美邦人壽祥安終身壽險保單價值準備金

		18萬3943元



		4

		三商美邦人壽心安久久殘廢照護終身健康保險保單價值準備金

		45萬9802元



		5

		國泰人壽美滿人生101終身壽險保單價值準備金

		21萬2855元









附表二：（金額：新臺幣）
		編號

		                 財產   

		基準日價值 



		1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2251萬5656元



		2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3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4

		臺中市○○區○○段000○號建物
（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0號）

		










附表三：（金額：新臺幣）
		編號

		        債務 

		基準日餘額



		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貸款

		15萬3400元



		2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貸款

		284萬元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財訴字第5號
原      告  甲○○    住○○市○○區○○路000號
訴訟代理人  陳慶祥律師
被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蔡忞旻律師
            陳冠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佰貳拾萬元。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家事事件法第51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原請求被告應將如附表二所示不動產（下合稱系爭房地）之應有部分2分之1移轉登記予原告（參本院卷第9至11頁），後於民國112年4月10日具狀變更其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20萬元（參本院卷第169頁），經核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兩造前於81年3月1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夫妻財產制。後原告於111年9月26日起訴請求離婚，經本院於111年11月24日以111年司家調字第1133號調解離婚成立，兩造婚姻關係自是日解消，本件即應以111年9月26日為計算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基準日。而原告婚後財產詳如附表一所示，無婚後債務；被告之婚後財產、債務詳如附表二、三所示。是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剩餘財產差額820萬元。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820萬元。
二、被告則以：兩造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之家庭支出雖多由原告經營工程行之收入所負擔，惟被告亦在照顧兒女及操持家務上不遺餘力，而被告收入較低，又因照顧家庭影響升遷，因而要求原告贈與房地，以求未來有保障，後原告即於97年間購買系爭房地贈與被告，不但開立支票支付頭期款，其後亦將工程款轉入被告帳戶，供被告繳納房屋貸款，原告即以此方式支付系爭房地價金，是系爭房地為被告受贈取得，非屬被告之婚後財產。此外，如認系爭房地為被告之婚後財產，則因系爭房地之貸款皆由被告繳納，原告就取得系爭房地並無貢獻與協力，再衡酌原告對家事勞動、管教、養護子女協力甚低，且兩造婚姻破裂係肇因於原告外遇，原告自111年2月外遇後，對家庭生活之維持近無貢獻，將其時間、金錢都給外遇對象，另兩造子女丙○○有智能障礙，無謀生能力，仰賴他人長期養護，卻由被告一肩扛起照顧之責，如以剩餘財產差額平均分配，顯失公平，應依民法第1030之1第2項、第3項之規定，調整原告所得分配差額之比例至10分之1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一、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二、慰撫金。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及第1030條之4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兩造前於81年3月1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後原告於111年9月26日起訴請求離婚，本件應以該日為計算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基準日等情，均為被告所不爭執（參本院卷第233頁），是依民法第1005條之規定，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之夫妻財產制，原告請求計算兩造於基準日之剩餘財產差額進行分配，即屬有據。
(二)原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詳如附表一所示，且無婚後債務，為兩造所不爭執（參本院卷第371、506頁），應堪認定。是原告之剩餘財產合計為270萬1733元。
(三)原告主張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婚後債務詳如附表二、三所示等情。被告就如附表三所示部分並無爭執，惟辯稱系爭房地係原告所贈與，非屬婚後財產等語。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於訴訟上所為之自認，於辯論主義所行之範圍內有拘束當事人及法院之效力，法院應認其自認之事實為真，以之為裁判之基礎，在未經自認人合法撤銷其自認前，法院不得為與自認之事實相反之認定。而自認之撤銷，自認人除應向法院為撤銷其自認之表示外，尚須舉證證明其自認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430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系爭房地為被告之婚後財產等情，業據被告於112年3月28日言詞辯論期日所不爭執（參本院卷第168頁），顯已就此事實為訴訟上自認甚明，嗣後雖翻異其詞，惟未曾表示要撤銷前開自認，揆諸前開裁判意旨，本院即不得為與其自認之事實為相反之認定，是原告此部分主張，應堪採信。另原告主張系爭房地於基準日之價值為2251萬5656元，而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債務詳如附表三所示，亦為被告所不爭執（參本院卷第506頁），應堪認定。是被告婚後財產為2251萬5656元，婚後債務合計為299萬3400元，被告之剩餘財產為1952萬2256元（計算式：2251萬5656元－299萬3400元＝1952萬2256元）。　
(四)據此，原告之剩餘財產為270萬1733元，被告之剩餘財產為1952萬2256元。是兩造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為841萬262元【計算式：（1952萬2256元－270萬1733元）÷2＝841萬26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中820萬元，即屬有據。　　
(五)再按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雖辯稱兩造婚姻破裂係肇因於原告外遇，原告自111年2月外遇後，對家庭生活之維持近無貢獻，被告亦需獨力照護有智能障礙之子女丙○○，且系爭房地之貸款皆由被告繳納，原告就取得系爭房地實無貢獻與協力等情，並提出丙○○之身心障礙證明、交易明細、存摺影本等件為證。惟被告已自承兩造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多由原告所經營之工程行收入支出家庭所需，且由原告開立支票支付系爭房地頭期款，貸款則是由被告以帳戶內原告賺取之工程款所繳納等語（參本院卷第506、522頁），且觀之被告所提出前揭交易明細，被告用以繳納系爭房地貸款之帳戶於100年8月22日至000年0月00日間，有多筆自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帳戶所存入數十萬元至100萬元不等之交易紀錄（參本院卷第463頁），亦與被告前開所述相符，堪認原告確曾以經營工程行之收入負擔兩造家庭經濟支出，縱認原告近年有因與他人交往或與被告感情不睦，而未協助照護子女丙○○之情，亦難認兩造對於被告此部分婚後財產之取得有貢獻不相當之情，是被告所提出前開證據，均不足認定兩造平均分配剩餘財產之差額，有何顯失公平之情形，被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被告此部分辯解，尚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82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被告答辯聲明固聲請供擔保免為假執行，然需係法院判決宣告原告得為假執行，被告始有預供擔保以阻止假執行之必要，而本件並無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所列各款法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之情形，原告訴之聲明亦未聲請宣告假執行（參本院卷第169頁），是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必要，附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述，被告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後所提出之書狀，亦無從予以審酌，均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附表一：（金額：新臺幣）
編號                   財產    基準日價值  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沙鹿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 77萬2737元 2 沙鹿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 107萬2396元 3 三商美邦人壽祥安終身壽險保單價值準備金 18萬3943元 4 三商美邦人壽心安久久殘廢照護終身健康保險保單價值準備金 45萬9802元 5 國泰人壽美滿人生101終身壽險保單價值準備金 21萬2855元 

附表二：（金額：新臺幣）
編號                  財產    基準日價值  1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2251萬5656元 2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3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4 臺中市○○區○○段000○號建物 （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0號）  

附表三：（金額：新臺幣）
編號         債務  基準日餘額 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貸款 15萬3400元 2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貸款 284萬元 



